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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括。2022 年教育系统遗属生活费不仅包括

原遗属人员每月应发的生活费补助、还包括 2022 年当年新

增去世人员的丧葬费、抚恤金以及其遗属的生活费补助。根

据《关于调整我市机关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

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雄人社〔2020〕40 号）

的规定，新增去世人员丧葬费每人补助 1000 元、抚恤金为

其生前月基本工资的 20 倍，遗属人员按不同情况每月发放

266 元、386 元、532 元、772 元等几种不同标准的生活费。

近几年来，我市整个教育系统每年去世的工作人员都在 60

人左右，加上原有的遗属人员补贴，每年需要财政负担的丧

葬费、抚恤金以及遗属生活费在 500 至 700 万元范围。考虑

到每所学校每年去世的工作人员无法预测，也就无法做好此

项预算，所以，由教育局统一每年做一个“教育系统遗属生

活费”的项目，然后根据各校当年实际发生的遗属生活费需

求统一由局本部按规定申请发放。2022 年年初教育系统原有

遗属人员 605 人，每月需要发放遗属生活费 21.49092 万元，

当年新增去世的工作人员 70 人，由于每月都有新增或去世

的遗属，所以截至 2022 年年底教育系统遗属人员已达 624

人，每月需要发放遗属生活费 22.12522 万元，加上全年新

增去世工作人员的丧葬费、抚恤金，全年教育系统遗属生活

费共需 583.7115 万元。由于财政局以财政资金紧张为由,把

原应在 2022 年 12 月发放的 2022 年 11-12 月遗属生活费

92.30192 万元推迟到 2023 年 1 月发放，故 2022 年实际只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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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了 1-10 月的遗属生活费共 491.40962 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计划 2022 年 12 月底前完成教育

系统约 600 名遗属人员 2022 年全年的遗属生活费补助发放

工作，并支付当年去世人员家属丧葬费、抚恤金，实际只完

成 2022 年 1-10 月教育系统原有遗属人员生活费补助发放工

作，并完成同期去世人员家属丧葬费、抚恤金支付工作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。目的是规范遗属生

活费补助的发放，让遗属人员能按时领取生活费补助，保障

其最低生活水平，从而维护社会稳定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（附表说明）、评

价方法、评价标准等。绩效自评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，在自

评中查找问题，并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以评价促进工

作。评价的最高标准就是不发生因教育部门自身工作而引起

的遗属人员投诉，以维护社会稳定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。成立了南雄市教育系统财政

支出项目绩效自评工作领导小组，拟定工作实施方案，落实

具体承办单位和工作人员，自评信息表、报告表、佐证材料

等填写准确、真实，资料报送及时、材料基本完整。

三、评价指标绩效指标分析

（一）投入分析

1、项目立项情况。依据《关于调整我市机关、事业单

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（雄人社〔2020〕40 号）进行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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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论证决策。考虑到教育系统内每所学校每年去世

的工作人员无法预测，难以做好此项预算，所以，由教育局统

一每年做一个“教育系统遗属生活费”的项目，然后根据各校当

年实际发生的遗属生活费需求统一由局本部按规定申请发放。

（2）目标设置。根据近几年来，我市教育系统每年去

世的工作人员都在 60 人左右，加上原有的遗属人员补贴，

每年需要财政负担的丧葬费、抚恤金以及遗属生活费在 500

至 700 万元范围内设定，因雄人社〔2020〕40 号文提高了遗

属生活费补助标准，所以最后设定项目资金为 700 万元。

（3）保障措施。每 2 个月向财政部门申请发放一次遗

属生活费，采用国库集中批量支付的方式由银行代发至每个

遗属人员的银行账户。减少了中间环节，缩短了资金到账时

间，保障了资金安全。

2、资金落实

（1）资金到位。2022 年 1-10 月的遗属生活费均能在申

请发放的当月到账，但 2022 年 11-12 月的遗属生活费由于

财政局以财政资金紧张为由,推迟到 2023 年 1 月才发放。

（2）资金分配。按人社局或教育局批复的遗属生活费全

额发放。

（二）过程分析

1、资金管理。

（1）资金支付。遗属生活费不进单位账户，采用国库集

中批量支付的方式由银行代发至每个遗属人员的银行账户。

（2）支出规范性。在“数字政府”公共财政综合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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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上完成支出，接受全过程实时监控。

2、事项管理

（1）实施程序。先由教育局本部在“数字政府”公共

财政综合管理平台上做好项目库，然后按“二上二下”的

程序完成整个预算工作，待预算下达后再按人社局或教育

局批复的遗属生活费标准申请发放到个人。

（2）管理情况。及时收集整理每个月新增和减少的遗

属生活费批文或资料，根据批复的标准计算好每位遗属的

补助金额，按时在平台进行申请并发放。

（三）产出分析

1、经济性。

（1）预算控制。按《关于调整我市机关、事业单位工

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雄人社〔2020〕40 号）的管理规定进行预算控制。

（2）成本控制。按《关于调整我市机关、事业单位工

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雄人社〔2020〕40 号）的补助标准进行成本控制

2、效率性。

（1）完成进度。已完成 2022 年 1-10 月的遗属生活费

的发放，但 2022 年 11-12 月的遗属生活费由于财政局以

财政资金紧张为由,推迟到 2023 年 1 月才发放。

（2）完成质量。每 2 个月向财政部门申请发放一次遗

属生活费，采用国库集中批量支付的方式由银行代发至每

个遗属人员的银行账户，保证资金能在申请的当月到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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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证按人社局或教育局批复的遗属人员应享受的补助能

100%落实到位。

（四）效益实现度分析

1、效果性。

及时足额发放遗属人员生活费，保障了遗属人员最低生

活水平，从而维护了社会稳定。

2、公平性。严格执行《关于调整我市机关、事业单位

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雄人社〔2020〕40 号）文规定，保证了此项工作的公平公

正性。

四、主要绩效

保障了教育系统 2022 年遗属生活费的全面落实，未发

生群体性事件，遗属人员整体上平稳安全。

五、存在问题

年底因库款紧张，政府性基金科目未能及时安排支出，

导致该科目安排的 11-12 月遗属生活费推迟至次年 1 月发

放。

六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从 2023 年起，由各学校在“数字政府”公共财政综合

管理平台上录入原有遗属人员的信息，把本校的遗属生活费

列入部门预算基本支出，而各校当年新增的遗属生活费则由

学校自做项目，支出时根据实际需求做用款资金申报，从而

解决由教育局大包大揽的做法，更符合预算“横向到边、纵

向到底”的编制理念。


